
覆發

國
外
聯
合
勸
募
現
況

提
鸝
臺
灣
推
動
情
況
介
紹

、
斗
削
苦
口

林
明
鎮

構
如
圖
一
，
唯
有
三
者
關
係
的
完
整
運
作
才
可
能
成
就
一
項
成
果
與
事
業
。

隨
著
政
治
、
社
會
、
經
濟
型
態
的
轉
變
，
臺
灣
地
區
民
間
福
利
機
構
的

數
量
，
一
度
有
急
遞
增
加
的
趨
勢
。
依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調
查
資
料
顯
示
，
從

一
九
八
八
年
至
一
九
九
0
年
，
三
年
之
內
臺
灣
地
區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的

數
量
，
成
長
了
將
近
八
O
%

.• 

另
外
在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方
面
，
則
亦
成
長

將
近
二
O
%
，
其
自
有
基
金
累
積
總
額
從
三
六
﹒
三
八
億
增
加
至
七
八
﹒
一

七
億
，
然
而
其
中
卻
仍
有
五
六
.
八
四
%
以
上
的
基
金
會
年
基
金
華
息
不
敷

使
用
，
截
至
一
九
九

0
年
底
止
，
基
金
會
總
收
入
來
源
的
八
十
五
%
'
需
靠

對
外
募
捐
取
得
。

|馴服 lElf1 日|機構會員
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經
營
上
所
面
臨
最
大
的
困
難
是
財
源

.• 

政
府
雖
難

予
轄
管
民
間
福
利
機
構
團
體
、
弱
勢
團
體
以
實
質
性
的
經
費
補
助
，
然
近
年

來
幾
個
縣
市
地
方
政
府
，
逐
漸
開
始
嘗
試
著
以
地
區
性
為
範
圈
，
辦
理
社
會

福
利
「
聯
合
勸
募
」
'
募
集
財
源
，
補
助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、
團
體
，
以

改
善
設
施
設
備
、
拓
展
服
務
項
目
等
，
可
視
為
地
方
政
府
對
於
民
間
福
利
機

構
經
費
預
算
編
列
不
足
的
另
一
種
間
接
協
助
的
替
代
性
作
法
方
式
之
一
。

一

項
聯
合
勸
募
運
作
過
程
包
括
了
捐
助
大
眾
、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、
以
及
福
利
機

聯合勸募組織與捐助大眾、機構間關係圖

二
、
名
詞
的
再
界
定

有
關

「
C
3
」
什
E
E
H
L

這
個
名

詞
，
國
內
首
推
以
陸
光
教
授
最
早
將

其
概
念
與
運
作
法
做
成
系
統
、
完
整

之
介
紹
三
九
八

t
)
，
除
譯
為
「
聯

合
作
業
」

外
，
並
極
力
倡
導
「
統
一

勸
募
」
(
陸
光
，
一
九
九
一
)
;
另

外
邱
汝
娜
亦
曾
詳
細
介
紹
過
美
國
克

利
夫
蘭

(
2
2
1
5
3

丘
地
區
聯
合
勸

募
組
織
運
作
之
經
驗
情
形
三
九
八
七
)

聯
合
勸
募
的
意
義
，
若
依
社
會

工
作
辭
典
的
定
義
(
四
月
犬
。
三
巴
巴
).. 

指
的
是
地
方
組
織
的
全
國
性
聯
合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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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系
統
化
及
合
作
方
式
建
立
，
投
入
志
願
性
的
基
金
籌
募
工
作
。
經
由
「

E
A

什
旦
吝
惜
」
所
募
集
到
的
款
項
，
用
在
供
作
社
會
機
構
、
非
營
利
人
群
服

務
機
構
，
以
及
一
些
健
康
、
教
育
、
地
方
社
區
重
建
方
案
的
資
金
用
途
上
:

這
樣
的
組
織
至
令
已
廣
為
人
們
所
知
悉
，
而
在
美
國
一
些
地
區
，
亦
有
稱
做

「
聯
合
勸
募
運
動
」
(
C至
百
位

U
吾
旦
。
3
)
、
「
聯
合
基
金
」
(
5
且
旦

E
E

)
、
「
社
區
基
金
」
(
口
0
3
3
5

且
慢
口
了
巾
的
什
)
等
「
紅
羽
毛
組
織
」
(
刃
旦

2
2

立
的
可
O
S
S
寸
ω
立

0
3
)。
同
樣
的
精
神
，
卻
真
有
不
同
的
名
稱

.• 

因
而

所
謂
「
聯
合
勸
募
」
一
詞
的
使
用
，
僅
係
圍
內
目
前
社
會
福
利
各
界
的
用
法

而
已
，
本
文
中
亦
予
以
沿
用
之
。

國
外
描
述
「
聯
合
勸
募
」
實
施
方
式
名
詞
很
多
，
有
稱
為
「
方
式
」
或

「
管
道
」
(
苦
乏
，
亦
有
稱
做
「
活
動
」
(
口
ω
3
E
S
2
)、
「
運
動
」
(
口
立
〈
的
)

，
以
及
「
社
會
運
動
」
(
主
O
〈
仿
言
3
什
)
。
值
此
臺
灣
地
區
民
間
組
織
以
及
若
干

地
方
政
府
，
刻
正
推
動
其
觀
念
與
作
法
之
際
，
毋
寧
將
其
視
為
一
種
運
動
。

三
、
有
關
對
聯
合
勸
募
的
議
題

歐
美
聯
合
勸
募
制
度
實
施
了
一
個
多
世
紀
，
從
經
驗
中
不
斷
的
修
正
，

以
及
國
應
不
同
地
區
特
性
作
法
，
產
生
了
諸
多
優
點

.• 

然
而
亦
有
為
人
所
批

評
的
缺
點
(
陸
光
，
一
九
九
二
。
一
般
對
聯
合
勸
募
的
負
面
看
法
，
其
實

只
是
程
度
性
、
以
及
不
同
面
向
角
度
的
看
法
而
已
;
例
如•. 

l

認
為
「
強
勢
性
的
福
利
機
構
參
與
聯
合
勸
募
，
得
到
的
捐
款
經

費
，
反
而
比
自
行
公
開
募
款
還
少
」
之
論
點

筆
者
以
為
此
或
可
反
面
說
明
，
強
勢
性
福
利
機
構
從
社
區
中
取
走
了
大

部
資
源

.• 

使
得
弱
勢
機
構
的
經
費
轉
措
，
倍
感
艱
辛

.• 

因
此
從
社
會
公
平
正

義
與
資
源
共
享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聯
合
勸
募
的
確
有
其
必
要
性
。

2

認
為
「
與
其
利
用
民
間
資
源
，
何
不
要
求
政
府
增
加
責
任
」
之
論
點

政
府
對
於
不
同
民
間
福
利
機
構
輔
導
與
協
助
的
理
念
型
態
(
丘g

是
3
)

為
何
?
其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義
務
應
如
何
範
定
?
能
面
面
俱
顧
嗎
?
顧
及
到
何

種
程
度
才
屬
合
理
?
對
此
意
象
上
些
許
模
糊
、
著
附
點
不
很
明
確
之
際
，
僅

從
此
一
向
度
思
考
，
亦
即
要
求
政
府
增
加
責
任
，
輔
導
補
助
社
區
中
的
福
利

機
構

.• 

顯
然
太
忽
略
了
聯
合
勸
募
在
社
區
資
源
的
合
理
共
享
、
供
需
調
節
、

以
及
在
對
於
促
進
機
構
之
間
服
務
聯
繫
、
合
作
協
調
、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上
之

重
大
功
能
。

以
下
筆
者
試
區
分
為
從
資
源
本
身
、
社
區
本
身
、
機
構
本
身
、
捐
款
者

個
人
等
四
個
角
度
審
視
聯
合
勸
募
之
功
能
(
如
圖
一
一
)

.. 

〈社會福利機構〉

1.避免服務方案的重複

2 減少募款投入，專注服

務品質與效益的提昇

3.促進機構間彼此間的聯

繫與合作

〈社會資源〉

l 減低募款經費支出，減

少有限資派的浪費

2 社會資源整合、共享

3 對於社會資源，以公平

手段取得

U 
卜一一一一一一一

〈捐款人〉

l 降低被迫重複捐款，解

除不堪其攘的困窘

2 確保捐款用於所需，可

安，心捐款

3 方便的捐獻免稅方式

〈社區〉

l 瞭解並確認變遷中的社

區需求

2 支持殷切方案
3 共同解決社區問題

4 鼓勵全民參與福利事業

門

聯合勸募功能的發揮

1.聯合勸募組織的健全

2 社區捐助的認同支持

3.社區機構團體的參與

L 
←一一一一
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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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美
國
聯
合
勸
募
發
展
成
功
之
主
要
因
素

聯
合
勸
募
發
朝
於
英
國
，
蓮
勃
發
展
於
美
國

.• 
截
至
一
九
九
三
年
為
止

，
在
美
國
就
已
經
有
了
一
二

0
0
個
，
以
社
區
為

基
點
的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，

更
在
世
界
十
二
個
國
家
有
類
似
推
廣
此
作
法
的
組
織

.• 

就
以
全
美
來
看
，

一

九
九
二
年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所
共
募
得
的
款
項
即
高
達
三

0
億
四
0
0
萬
美
元

，
而
經
由
個
別
社
區
、
地
方
性
志
工
所
著
手
募
款
以
提
供
地
方
性
服
務
機
構

數
即
達
四
七
、

O
O
0
個
以
上
(
5
詰
旦

E
u
-
-
主
∞
立

2
.
H
S
b
)。
其
成

功
的
因
素
包
括

•• 

1

不
以
硬
性
規
定
各
區
域
組
織
的
組
成
成
員
對
象

各
地
區
以
當
地
之
實
際
狀
況
、
條
件
，
決
定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的
構
成

.• 

因
此
有
所
謂
屬
於
褔
利
機
構

一
方
者
，
亦
有
屬
於
代
表
社
區
捐
款
人
的
志
願

服
務
熱
心
人
士
之

一
方
者
;
也
有
屬
於
二
者
之
共
同
結
合
者
，
更
有

一
個
地

區
擁
有
不
同
之
組
織
存
在
者
。
依
客
觀
的
環
境
因
素
與
條
件
，
結
合
有
利
資

源
而
成
。

Z

發
展
過
程
從
各
地
方
開
始
，
逐
次
形
成
，
終
而
產
生
全
面
性
的
運
動

從
過
程
來
看
，
美
國
聯
合
勸
募
是
一
種
觀
念
的
結
合
，
也
是
一
種
方
式

的
統
一
，
更
是

一
種
制
度
的
建
立

.• 

從
地
方
區
域
性
的
發
展
，
到
區
域
間
的

呼
應
結
合
但
不
混
合
情
形
下
，
分
別
辦
理
、
逐
次
形
成
。

3

所
有
事
務
均
由
各
地
區
組
織
自
行
辦
理
，
重
視
地
區
居
民
的
參
與

如
以
社
區
工
作
觀
點
來
看
，
讓
民
眾
願
意
參
與
並
協
助
推
行
社
區
事
務

，
在
於
推
行
之
事
務
與
其
相
闕
，
以
及
能
看
到
自
己
努
力
的
成
果
(
包
含
捐

款
成
果
、
分
配
贊
助
機
構
情
形
)
。
美
國
由
各
區
域
的
組
織
推
動
聯
合
勸
募

'
並
將
其
成
果
由
區
域
組
織
成
員
自
行
決
定
分
配

.• 

完
全
是
取
之
社
區
，
用

之
社
區
;
民
眾
參
與
率
高
。

4

「
一
年
一
次
聯
合
辦
理
」
的
精
神
之
堅
持

聯
合
勸
募
強
調

一
年
一
次
，
聯
合
對
社
會
大
眾
公
開
募
款

.• 

並
且
約
束

所
有
參
與
聯
合
勸
募
的
機
構
，
不
得
再
另
行
對
外
公
開
募
款

.• 

因
而
民
眾
得

以
毫
無
「
後
顧
之
憂
」
盡
力
一
次
、
一
日
捐
。
這
樣
的
原
則
相
當
的
重
要
，

因
為
民
眾
較
願
意
捐
輸
，
提
昇
了
大
眾
參
與
的
動
機

.. 

也
唯
有
對
機
構
的
強

制
約
束
，
才
能
促
成
民
眾
的
瞭
解
與
支
持

.• 

毋
令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，
因
容
許

會
員
機
構
的
另
行
公
開
募
款
，
而
使
組
織
本
身
成
了
地
區
中
的
「
另
一
個
募

款
機
構
」

E
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無
需
負
責
保
證
福
利
機
構
百
分
之
百
的
經
費
來
源

人
群
服
務
方
案
不
斷
推
陳
出
新
;
所
以
基
本
上
，
機
構
需
求
是
無
窮
時

的
，
而
面
對
捐
款
的
有
時
而
盡

.• 

機
構
即
會
自
己
另
行
設
法
，
藉
由
已
有
其

他
管
道
如

.. 

董
事
會
籌
措
、
服
務
收
費
、
基
金
華
息
、
政
府
補
助
、
固
定
贊

助
者
等
滿
足
所
需
。

6

會
員
機
構
應
提
供
既
有
資
源
，
協
助
募
款

美
國
的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類
別
中
，
除
了
完
全
屬
於
捐
款

一
方
的
組
織
以

外
，
亦
有
會
員
機
構
所
屬
的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，
協
助
募
款
的
工
作
;
志
願
服

務
人
員
本
為
特
定
機
構
服
務
，
現
更
因
機
構
而
為
聯
勸
組
織
工
作

.• 
志
願
服

務
人
員
從
走
入
社
區
協
助
聯
合
勸
募
過
程
中
，
不
止
反
應
了
其
福
利
機
構
的

需
求
，
也
傳
達
了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的
理
念
。

7

重
視
區
域
社
區
需
要
與
特
色
，
分
區
組
織
分
開
辦
理

美
國
聯
合
勸
募
雖
然
有
全
國
性
組
織
，
然
其
功
能
主
要
是
與
政
府
方
面

有
關
部
門
關
係
、
以
及
尋
求
與
大
企
業
公
共
關
係
的
建
立
與
支
持
;
各
地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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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合
勸
募
事
務
辦
理
均
具
有
自
主
性
，
全
國
性
組
織
並
不
涉
入
各
地
區
組
織

的
運
作
，
各
地
區
組
織
乃
能
適
應
各
個
不
同
社
區
特
色
自
行
發
展
，
全
美
國

截
至

一
九
九
三
年
止
，
共
有
二

-
0
0
個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，
四
七
、

0
0
0

個
以
上
機
構
參
與
、
加
入
、
或
接
受
補
助
，
平
均
每
個
地
區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
約
有
二
十
餘
個
會
員
。

8

有
效
將
理
念
影
響
至
廣
大
的
中
產
階
級
之
中

一
般
人
的
觀
念
中
總
以
為
捐

款
的
主
要
來
源
，
應
當
是
少
數
富

裕
的
慈
善
家
、
企
業
家
、
工
商
鉅

子.. 
事
實
上
美
國
聯
合
勸
募
所
募

集
的
捐
款
，
最
大
的
來
源
卻
是
出

自
大
企
業
工
廠
所
屬
的
員
工
，
接

近
總
捐
款
額
的
六
成

.• 

相
對
的
，

其
雇
主
的
捐
款
額
只
有
一
成
多
左

右
。

美
國
不
同
區
域
聯
合
勸
募
組

織
組
成
運
作
方
式
並
不
完
全

一
致

二
亦
即
有
的
組
織
由
各
福
利
機
構

組
成
(
代
表
受
款
一
方
)
，
有
些

組
織
係
完
全
由
社
區
志
工
所
組
成

(
代
表
捐
款
一
方
)
，
亦
有
組
織

係
由
各
地
區
福
利
機
構
以
及
志
工

所
組
成
(
捐
款
與
受
款
一
方
)
社

區
志
工
抑
或
機
構
所
屬
志
工
主
要

擔
任
組
織
基
金
會
選
任
幹
部
，
組

社區菁英志工

|叫|社師十

一
一
一

國

獨大 募工織
對餅 說作運
外」如服、作

公的果力以除
開心機。及了
募態構 對志

款參之 外工
，與問 募以

無現不 款外
法有願 策，
體的意 略最
認聯彼 ;重

支合此 而要

持勸結 志的
資募合 工是

源要、 的聘
「 索共 加請
共經同 入專

準乃源風有定功利源，稱反款款法少已只業的書吾吾 盟賢
、而流潮可而能服，以可感者者對數有是務所的助， 區員
或未向為能退:務促統整，將之於機資表上謂觀，而 大來
最必改選訴卻捐的使一合亦不影原構源徵的服念另僅 眾負
!曾是變擇諸的款聯機作社會只響本禮上性提務，一係 提責
可最後對以同人合構業區連對顯單取的的攜協則方以 供內
信具的象周時混勸專方中帶機可純據不，共調機面投 了部

端有處，遭，淆募心式褔質構預的掠足一進與構卻機 較日
斟專置而的自無組提募利提易見社式時旦也聯間大式 佳常
豆豆業組此時然法織供集機到遷，區的，面都繫再肆「 的會
。判織資尚極快之福資構宜增捐捐作則臨將、多單分 邀務

|實施方案|民間社會街利機構劣勢團體

|主管政府監督|
圓四 中華聯合勸募協會、福利機構、資源、政府角色流程

|實施方案|民間社會福利機構基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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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臺
灣
地
區
聯

合
勸
募
現
況
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臺
北
市
政
府

社
會
局
原
擬
結
合
民
間
福
利
機
構

，
共
同
辦
理
聯
合
勸
募

.• 

後
國
故

改
由
民
間
團
體
即
臺
北
市
聯
合
勸

募
協
會
接
辦
，
該
會
為
期
擴
大
募

款
對
象
區
域
，
復
已
登
記
為
中
華

社
會
福
利
聯
合
勸
募
協
會
。
其
他

則
有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亦
於
七

十
九
、
八
十
三
年
舉
辦
港
都
之
愛

聯
合
勸
募
活
動
、
宜
蘭
縣
政
府
社

會
科
八
十
一
、
八
十
二
年
策
畫
推

動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團
體
聯
合
勸
募

、
彰
化
縣
政
府
八
十
二
年
各
界
關

懷
殘
障
聯
合
勸
募
活
動
等
:
另
外

高
雄
市
慈
善
團
體
聯
合
立
人
協
會

亦
具
有
頗
為
符
合
聯
合
勸
募
精
神

之
作
法
。
以
下
試
從
資
源
流
程
主

管
政
府
機
關
角
色
、
聯
勸
組
織
構

成
、
及
與
機
構
會
員
間
的
關
係
以

圖
示
方
式
並
簡
述
說
明
其
作
法

.. 

|服飾利機構劣勢團體←E三百

|阿民闢間社岫會師棚鯽褔掛御刷幸荊利咖Ij
聯合勸募晦時組織

地方政府主導

社會菁英公正人士

l

中
華
社
會
福
利
聯
合
勸
募

巨E
高雄市聯勸組織、福利機構、資輝、政府角色流程圖五

民間社會救助慈善團體

•• 
社會福利機構團體聯合會

會
助
一

觀
些

嘲
些

共
急

|
尸|•

l 用運導輔府政方地

協
會

立人協會組織、所屬機構團體、資源、政府角色流程

中
華
社
會
福
利
聯
合
勸
募

協
會
係
正
式
登
記
之
社
團
法
人

，
其
對
外
募
款
方
式
主
要
以
信

函
邀
募
、
電
視
媒
體
、
以
及
宣

導
重
於
實
質
之
街
頭
邀
募
等
，

屬
於
基
金
籌
募
管
道
中
效
率
較

高
、
募
款
成
本
較
低
，
亦
較
不

會
造
成
對
民
眾
困
擾
的
募
款
方

式
，
募
款
區
域
合
跨
全
臺
灣
地

區
.• 

該
會
組
成
之
個
別
會
員
許

多
是
國
內
社
會
工
作
學
者
、
實

務
工
作
者
、
熱
心
社
會
公
益
者

中
的
精
英
，
因
而
對
於
捐
款
分

配
審
核
頗
為
嚴
謹
，
理
論
上
真

有
絕
對
的
專
家
效
度
。
參
與
中

華
聯
合
勸
募
協
會
之
會
員
機
構

即
各
福
利
機
構
，
同
於
社
團
法

人
之
一
般
個
人
會
員
、
團
體
會

員
，
必
須
參
與
會
員
大
會
，
至

於
組
織
勸
募
期
間
的
工
作
則
無

需
協
助
，
其
立
意
主
要
希
望
機

構
得
以
專
心
於
服
務
對
象
工
作

上
.• 

組
織
並
無
限
制
機
構
募
款

之
規
範
約
束

.• 

僅
需
於
年
度
擬

圖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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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主府政方地|社會資源←

i 實施方案|

|實施方案|

聯合勸募臨時組織

民間社會福利機構

民間 體團勢劣

具
服
務
方
案
計
畫
申
請
組
織
的

補
助
;
該
組
織
看
似
捐
、
受
款

二
方
的
結
合
，
實
質
上
屬
於
代

表
捐
款
三
方
的
組
織
，
具
完
全

民
聞
自
主
性
色
彩
。

2

高
雄
市
「
港
都
之

愛
」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
圖七

高
雄
市
港
都
之
愛
聯
合

勸
募
係
由
地
方
政
府
主
導
策
畫

推
動
，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僅
係
統

一
捐
募
運
動
辦
法
規
定
中
的
臨

時
性
組
織

.• 

其
運
用
募
款
方
式

包
括
慈
善
餐
會
、
義
演
晚
會
、

街
頭
勸
募
等
，
募
款
區
域
僅
限

於
高
雄
市
地
區
;
審
核
分
配
則

由
市
府
人
員
、
捐
款
者
代
表
、

公
正
人
士
、
慈
善
公
益
團
體
代

表
等
組
成

.• 

募
得
捐
款
以
專
戶

基
金
儲
存
，
並
非
年
年
舉
辦
勸

募
'
俟
基
金
用
聲
始
重
新
辦
理

募
款
，
至
今
辦
理
過
二
次
，
所

募
得
之
捐
款
所
補
助
對
象
合
跨
褔
利
機
構
團
體
、
遭
急
難
災
害
之
個
人
家
庭

等
。
募
款
期
間
各
福
利
機
構
無
需
提
供
聯
勸
組
織
協
助
募
款
工
作
，
組
織
亦

無
限
制
申
請
補
助
之
機
構
不
得
另
行
對
外
公
開
募
款
，
福
利
機
構
僅
依
需
要

高
雄
市
聯
合
立
人
協
會
屬

於
正
式
登
記
之
社
團
法
人
，
雖

然
實
質
辦
理
聯
合
募
款
，
然
而

運
作
方
式
卻
類
似
社
會
福
利
聯

合
會
之
作
法
(
陸
光
，
一
九
九

一
:
陸
宛
蘋
'
一
九
九
二
)

甚
至
與
歐
美
早
期
的
?
?
?
組

織
很
相
像
，
亦
即
由
地
區
社
會

服
務
慈
善
團
體
、
社
會
福
利
機

構
等
共
同
組
成

.• 

主
要
目
的
在

於
加
強
各
福
利
機
構
、
慈
善
團

體
之
間
的
聯
繫
與
服
務
的
合
作
協
調
，
避
免
個
別
性
急
難
救
助
的
重
複
浪
費

，
提
供
了
較
好
的
個
案
管
理
方
式

.• 

聯
合
組
織
僅
負
責
擔
任
服
務
協
調
與
照

會
的
角
色
。
此
外
慈
善
服
務
團
體
的
會
員
並
得
透
過
聯
合
組
織
的
照
會
聯
繫

導主府政方的
U

STJ |社會資游←

一
方
一
一
方
一
流

一
施
二
施
一
怕

一
實
二
貫
一
府

l
l
-
-
-
-
-
l

政、游資縣
LYU ,Atl 

彰

聯合勸募臨時組織

殘障社會福利機構學校

殘障 體團勢劣

擬
定
方
案
計
畫
申
請
補
助
。
港

都
之
愛
聯
合
勸
募
募
集
所
得
之

運
用
頗
似
於
地
芳
政
府
社
會
福

利
基
金
的
使
用
方
式
之
一
，
亦

即
涵
括
了
一
般
大
眾
的
社
會
救

助
以
及
福
利
機
構
之
補
助
。
屬

政
府
與
捐
款
人

一
方
的
組
合
，

地
方
政
府
主
政
者
主
導
色
彩
濃

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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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提
供
會
員
與
熱
心
志
工
協
助
褔
利
機
構
的
福
利
服
務
活
動
。
因
此
其
組
織

功
能
已
不
在
聯
合
募
款
，
而
係
提
供
民
間
社
會
救
助
組
織
間
對
於
救
助
個
案

之
聯
繫
照
會
角
色
。

4

宜
蘭
縣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
宜
蘭
縣
聯
合
勸
募
亦
由
縣
政
府
所
主
導
策
畫
推
動
，
屬
捐
款
人
與
受
款

機
構
的
結
合
，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為
臨
時
性
的
組
合
，
募
款
方
式
運
用
了
包
括

信
函
邀
募
、
街
頭
勸
募
、
福
利
機
構
成
果
展
勸
募
、
愛
心
美
展
義
賣
、
園
遊

會
、
義
演
晚
會
等

.• 

募
款
區
域
以
宜
蘭
縣
為
範
圍

.• 

募
款
目
標
係
根
據
各
福

利
機
構
事
前
提
報
年
度
計
畫
做
成
需
求
評
估
所
得
，
審
核
分
配
由
勸
募
委
員

(
熱
心
公
益
人
士
、
社
會
服
務
社
團
代
表
、
民
意
代
表
)
與
縣
府
人
員
組
成

;
募
款
結
束
即
依
先
前
申
請
計
畫
比
例
，
將
捐
款
所
得
悉
數
分
配
會
員
機
構

。
募
款
期
間
各
會
員
機
構
尚
須
提
供
人
力
資
源
協
助
邀
募
、
促
銷
活
動
票
券

.• 

為
目
前
各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中
，
唯
一
要
求
各
會
員
機
構
於
募
款
及
前
後
期

間
共
半
年
，
不
得
對
外
有
公
開
募
款
行
為
者
，
已
連
續
辦
理
三
年
。
雖
亦
有

代
表
捐
款
一
方
參
與
，
但
仍
以
偏
重
於
政
府
與
受
款
機
構
一
方
的
組
合
。

5

彰
化
縣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
彰
化
縣
聯
合
勸
募
亦
由
縣
政
府
所
主
導
策
畫
推
動
，
較
偏
向
屬
於
捐
款

人
一
方
的
結
合
，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亦
係
臨
時
性
的
組
合
，
募
款
方
式
運
用
了

殘
障
藝
品
義
寶
、
義
演
晚
會
等
;
募
款
區
域
以
彰
化
縣
為
範
閻

.• 

審
核
分
配

由
勸
募
委
員
(
熱
心
公
益
人
士
、
慈
善
社
團
代
表
)
與
縣
府
人
員
組
成

.• 

捐

款
使
用
限
定
於
殘
障
對
象
領
域
類
學
校
、
福
利
機
構
、
團
體
、
急
難
個
人
，

於
募
款
結
束
始
由
符
合
申
請
資
格
者
提
出
申
請
補
助
，
無
限
制
募
款
規
範
約

束
，
尚
無
持
續
辦
理
計
章
。
地
方
政
府
主
政
者
色
彩
亦
極
濃
厚
。

六
、
香
港
新
加
坡
聯
合
勸
募
發
展
特
色

易大長
於眾，
統的主香

一 參要港
募與困地
款興素區
策趣有能

略;法以
再令公

結者的益
合其明金
社整訂單

區個支一
資地持組
源區、織
幅促作

最員成法
後小捐的
尤，款模
其可抵式
是以稅

條動是成強組較機心，所度資的相的主總視的維
件成決的調織不構份則形龐源熱對聯臥人為便持
之功定人社的容等子又成大亦心的合區口單利相
一與聯口區操易原紛易的人不人社勸域數一、當
。否合數特控行因代形聯口多士區募人的大問耀
的勸量性:使，表成勸數，亦中組數適社接眼
外募，所因聯以不各組區而少參織過度區促的
在推也形此勸致同核織域過、與，少進成

社區菁英公正人士

|社會資頓卜lj?FEE-­
民間社會福利機構 方案實施

主
v

ibJ 

支位單府k 
香港公益組織、福利機構、資源、政府角色流程圓九

新
加
坡
方
面
客

觀
條
件
與
香
港
類
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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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幅
員
小
、
人
口
少
，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不
多
，
其
聯
合
勸
募
組
織
所
屬
機
構

僅
香
港
組
織
的
三
分
之
一
強
，
與
臺
灣
地
區
相
比
，
則
機
構
數
僅
與
臺
北
市

相
當
而
已
，
亦
即
整
個
地
區
可
視
為
一
個
大
社
區
，
因
故
發
展
方
式
亦
類
似

循
香
港
運
作
模
式
。

七
、
他
山
之
石
的
省
思

其
實
除
了
上
述
現
時
條
件
因
素
以
外
，
吾
等
或
可
從
更
深
一
層
社
會
背

景
予
以
審
視

.• 

香
港
Z
﹒
?
?
發
展
基
本
上
承
繼
自
英
國
，
如
同
南
方
朔
三

九
九
四
)
指
出

.. 

英
國
有
錢
人
的
回
饋
以
慈
善
恤
貧
為
主
，
資
本
家
有
錢
階

級
就
等
於
將
自
己
定
位
成
「
國
家
角
色
的
輔
助
者
」
'
亦
即
社
會
的
不
幸
應

當
是
國
家
的
責
任

.• 

而
美
國
資
本
家
有
錢
階
級
卻
將
金
錢
用
於
興
辦
更
有
開

創
性
的
文
化
教
育
和
科
學
事
業
，
亦
即
將
自
己
定
位
成
「
與
國
家
平
行
」
的

角
色
。
亦
即
對
於
英
國
、
香
港
等
地
區
，
政
府
永
連
是
主
體
;
而
在
美
國
地

區
，
民
間
力
量
是
可
以
超
逾
或
至
少
與
政
府
平
行
的
。
觀
此
則
或
可
較
易
於

從
香
港
聯
合
勸
募
發
展
模
式
與
美
國
聯
合
勸
募
發
展
模
式
窺
見
其
不
同
背
景

，
造
就
不
同
發
展
成
果
與
結
局
:
香
港
發
展
的
聯
合
勸
募
具
有
政
府
的
立
法

明
白
支
持
，
美
國
發
展
的
卻
是
區
域
，
而
美
國
發
展
的
聯
合
勸
募
是
具
多
樣

性
的
特
質
，
不
只
侷
限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而
巴
，
更
合
跨
所
有
2
.
?
0
.
人
群
服

務
機
構
，
以
及
一
些
健
康
、
教
育
、
地
方
社
區
重
建
方
案
的
資
金
用
途
上
。

香
港
、
新
加
坡
等
模
式
雖
然
亦
有
政
府
相
關
背
景
人
士
、
單
位
的
予
以

支
持
協
助
，
唯
其
方
式
卻
是
不
同
於
圈
內
地
方
政
府
的
介
入
模
式
，
國
內
政

府
作
法
雖
程
度
有
別
，
然
幾
乎
都
是
以
政
府
主
導
方
式
，
完
全
掌
握
聯
合
勸

募
的
運
作
募
款
策
略
、
強
調
施
政
者
的
德
政
，
卻
甚
少
思
及
藉
此
機
會
推
展

介
紹
社
區
內
福
利
機
構
、
讓
機
構
本
身
凸
顯
其
需
求
、
強
調
聯
合
勸
募
意
義

與
功
能
;
當
然
，
地
方
政
府
願
意
主
動
協
助
機
構
籌
措
所
需
，
為
政
者
欲
塑

造
其
形
象
、
展
示
政
績
，
本
亦
無
可
厚
非
，
但
是
如
果
地
方
政
府
能
漸
次
更

退
居
幕
後
，
由
「
帶
領
者
」
、
「
主
導
者
」
的
角
色
，
成
為
「
鼓
勵
者
」
、

「
倡
導
者
」
、
「
協
助
者
」
以
及
機
構
間
共
識
的
「
促
成
者
」
、
運
作
爭
議

上
的
「
仲
裁
者
」
等
角
色
，
並
使
其
運
作
上
的
臻
於
完
善
與
自
立
自
足
，
則

聯
合
勸
募
運
動
乃
可
望
於
社
區
生
根
，
漸
而
不
獨
吸
引
熱
心
人
士
協
助
，
從

機
構
長
遠
一
方
的
考
量
，
對
於
機
構
而
言
亦
是
逐
漸
扶
持
而
不
形
成
其
依
賴
。

期九十六第刊季展發區才土

全
國
性
單
一
組
織
作
法
例
如
香
港
、
新
加
坡
辦
理
方
式
有
其
優
點
，
即

.. 

付
募
款
成
本
較
低
。

。
相
對
的
可
以
提
昇
募
款
績
效
。

卅
日
容
易
集
結
專
家
、
精
英
擬
定
募
款
策
略
。

倒
遇
有
整
體
政
策
上
的
修
訂
可
立
即
配
合
實
施
、
步
驟
一
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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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可
以
有
統
一
的
機
構
經
費
申
請
計
畫
審
核
標
準
'
信
度
較
高
。

分
區
性
多
組
織
作
法
例
如
美
國
辦
理
方
式
亦
有
其
優
點
，
即

付
機
構
與
捐
款
大
眾
同
屬
一
地
區
、
民
眾
較
易
認
間
，
參
與
情
形
較
踴
躍
。

們W易
於
結
合
地
方
資
源
，
使
得
募
款
的
絕
對
額
度
增
加
。

門
開
募
款
策
略
較
能
依
照
不
同
社
區
特
性
而
因
地
制
宜
。

側
組
織
屬
於
社
區
，
較
能
暸
解
機
構
的
實
際
狀
況
與
需
求
。

月三年四十八國民華中

的
問
組
織
與
會
員
機
構
間
的
規
範
'
易
於
要
求
與
實
施
。

的
經
由
各
地
區
的
發
展
生
根
，
較
容
易
串
聯
成
為
一
項
全
面
性
的
運
動
。

香
港
等
單
一
組
織
地
區
的
發
展
模
式
雖
可
供
以
臺
灣
地
區
推
動
之
參
考

與
借
鏡
，
然
而
參
酌
援
用
的
同
時
，
亦
毋
忽
略
考
量
美
國
地
區
分
區
組
織
發

展
模
式
的
優
點
，
吾
等
須
知
美
國
分
區
發
展
的
意
義
應
非
主
在
於
地
大
人
博



之
故
，
(
否
則
又
何
需
發
展
至
多
達
一
二

0
0
個
以
上
的
組
織
、
四
七
、

O

O
0
個
會
員
機
構
，
平
均
計
算
每
個
組
織
僅
二
十
二
個
會
員
機
構
。
)
其
另

深
一
層
含
意
在
於
'
因
應
不
同
地
區
特
性
自
動
自
發
的
自
然
發
展
，
實
施
區

域
聯
合
勸
募
之
所
謂
形
成
的
社
區
範
圍
條
件
，
宜
以
社
區
內
多
數
居
民
可
享

受
、
使
用
的
機
構
為
社
區
範
圈
，
民
眾
纜
較
有
可
能
與
意
願
參
與
。

八
、
結
語

臺
灣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、
基
金
會
即
超
過
三

O
O
以
上
;
而
相
關
社
會
福

利
團
體
更
達
二
、

O
O
O

以
上
，
這
其
中
多
少
團
體
係
捐
款
一
方
、
多
少
團

體
又
係
受
款
一
方
、
或
二
者
兼
具
者
，
尚
無
確
切
資
料
可
資
參
考
，
再
考
量

政
府
補
助
民
間
機
構
經
費
又
一
向
不
多
，
機
構
募
款
壓
力
大
，
聯
合
勸
募
中

的
重
要
意
義
規
範
'
即
對
於
各
機
構
限
制
募
款
規
定
，
單
一
組
織
模
式
恐
難

面
面
顧
及
、
一
一
規
範
得
到
。
或
許
有
人
會
認
為
，
與
其
限
制
會
員
機
構
募

款
，
不
如
由
捐
款
人
自
行
決
定
捐
款
對
象
，
然
而
須
知
目
前
臺
灣
地
區
捐
款

人
無
論
北
中
南
部
，
均
有
半
數
者
以
主
觀
、
自
行
感
性
認
定
方
式
決
定
捐
助

對
象
(
張
培
士
等
，
一
九
九
三
)
;
苟
此
為
真
則
吾
等
更
不
宜
對
此
寄
以
樂

觀
於
短
期
之
內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審
慎
評
估
臺
灣
地
區
發
展
不
同
模
式
的
有
利
條
件
為
何
?

現
有
可
配
合
的
基
礎
因
素
又
是
如
何
?
選
擇
何
種
模
式
在
不
同
期
程
的
利
弊

各
是
如
何
?
如
何
將
現
有
的
成
果
再
做
更
進
一
步
連
結
、
統
合
，
都
是
值
得

吾
等
應
再
三
斟
酌
思
量
並
不
斷
予
以
修
正
的
，
掌
握
其
利
基

(
2
J
O
E
)所
在

，
不
至
到
處
如
曇
花
般
一
現
，
而
能
如
細
水
長
流
般
漸
次
形
成
一
股
潮
流
與

永
業
，
應
是
所
有
關
心
臺
灣
地
區
聯
合
勸
募
的
發
展
者
所
期
許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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